國立中山大學建教合作經費結案通知單

	學      院
	
	計劃編號及

名      稱
	

	系、所、中心
	
	執 行 期 限
	

	 本計劃經執行完畢並完成經費結報手續，結餘款$          元。

請依九十八年度第二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之「國立中山大學辦理非國科會建教合作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備註：依據九十八年十二月二日九十八年度第二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之國立中山大學辦理非國科會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作業要點。

結餘款分配及使用作業方式說明：各計畫案執行完畢並完成結案手續者，其結餘款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其中９５％由會計室直接轉入各計畫主持人另編號帳下（Ａ＋主持人分機號碼）繼續使用，５％及結餘款金額在一萬以下部分則轉入校統籌帳下使用，並設定各院、中心（校統籌經費總額之４０％）及學研處控管經費（校統籌經費總額之６０％）科目編號。

　　製表人         主持人              會計室          校長
